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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农规〔2026〕1 号

焦作市农业农村局 焦作市财政局

关于使用焦作市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系统的

通 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，高新区农业农村综合服务

中心、财政局:

为落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求，巩固

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监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成果，提升农村集体“三

资”监管水平，按照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》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

会计制度》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》等规章制度，经市农业

农村局、市财政局研究决定，全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使用“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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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市农村集体‘三资’监管系统”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历届全会精神，持续巩固农村

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，在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，加强农村集

体“三资”管理，不断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，为乡村全面振兴

提供重要支撑和保障。

（二）工作目标。全市所有行政村从2026年3月1日起，通过

“焦作市农村集体‘三资’监管系统”进行在线会计核算和资产

清查等“三资”管理工作。农村集体资产、资源和账户信息录入

该系统后，将及时同步至全国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，并与

焦作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实现数据共享，进一步打通数据壁

垒，推动“一网统管”，提升农村集体“三资”数字化管理水平。

二、工作重点

各乡镇（街道）“三资”服务中心应继续对各行政村农村集

体“三资”提供代理服务业务。具体抓好以下几项重点工作：

（一）规范账套账户。全市村级组织须在“焦作市农村集体三

资监管系统”中建立新的会计账套，并完成初始化设置，进行初始

化设置，并将2025年期末余额完整、准确结转至2026年期初余额。

（二）切换核算系统。所有乡镇（街道）“三资”委托代理

服务中心，务必于2026年3月1日起，正式启用新账套进行日常会

计核算，原使用的各类核算系统同步全部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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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做好数据补录。为确保账务连续性，启用新账套，并

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义开展会计核算，并将老账套所有业务逐

笔录入新账套，新发生的业务要及时登记入账，确保账实相符。

（四）抓好“三资”监管。利用“焦作市农村集体‘三资’

监管系统”开展年度资产清查等“三资”管理工作，全面梳理排

查所有集体资产、资金、资源，摸清底数，全面、准确、及时录

入系统，实现农村“三资”精准监管，推动“三资”管理规范化、

透明化、高效化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借开展集中整治问题起底整改“百日攻坚”

行动工作契机，聚焦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中的突出问题，高质

量、高效率推动使用“焦作市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系统”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农业农村、财政等部门应当明确

职责分工，通力协作，密切配合，切实加强对使用“焦作市农村

集体三资监管系统”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。着力提升乡村治理

效能，共同研究解决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监管中存在的难点、堵点

问题，充分发挥平台监管功能，确保此项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取得

明显成效。

（二）健全工作队伍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指导乡镇（街道）抓

好“三资”服务中心建设，要确保“有人员、有场地、有职责、有

机制”，彻底解决“三资”管理“两张皮”问题。乡镇（街道）“三

资”服务中心作为农村集体资产、资金和资源监督管理的主要机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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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核算和资产清查等“三资”管理工作，

指导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核准核实录入数据，加强日常管理。

（三）压实工作责任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抓好统筹协调，乡

镇（街道）党委、政府要明确责任，抓好落实，要切实加强农业

农村、财政等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建立工作推进、定期调度、重大

事项报告、调研督导等工作机制，合力推进工作任务落实落地。

（四）加强业务培训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开

展“焦作市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系统”操作专题培训，确保基层工

作人员熟练掌握系统的操作使用。要通过“传帮带”、岗位锻炼

等方式，帮助新聘任工作人员尽快掌握系统的操作使用，熟悉相

关法律法规，具备独立胜任岗位工作的基本素质和能力。

（五）开展定期通报。市农业农村和市财政部门将联合对各

县（市、区）工作推进情况实施定期调度和督导。对在工作中推

进有力、措施有效、落实到位、成效突出的地区予以通报表扬。

对落实工作缓慢、质量不高、敷衍塞责、推进不力的，将予以通

报批评，情况严重的，由相关部门依法予以追责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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